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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4-131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及对外担保逾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金额：1,339,254,335.23 元及利息等。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审理完毕，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已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启动预重整。根据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企业预重整案件工作指引（试行）》相关规定，公

司在预重整期间原则上不能个别清偿。公司将结合预重整沟通协调机制，通过预

重整及重整程序化解相关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诉讼基本情况 

（一）诉讼情况概述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9日收到辽宁省沈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24）辽 01 民初 2059 号），盛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向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等提起诉讼，

相关诉讼标的金额 1,339,254,335.23 元。 

（二）诉讼案件的具体内容 

1、诉讼当事人 

原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 

被告一（债务人、担保人）：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 

被告二（担保人）：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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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三（担保人）：哈尔滨市元宝山陵园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公司”） 

被告四（担保人）：张宏伟 

被告五（担保人）：张显峰 

被告六（担保人）：刘辙 

追加被申请人（担保人）：He Fu International Limited 

2、事实和理由 

原告与东方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签署编号为“1020190221000006”的《最高

额综合授信合同》（以下合称“《授信合同》”），约定原告向东方公司提供贰拾亿

元整的授信额度，具体业务种类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国内贸易融资、国际贸易融资及

保函。2021 年 11 月 8 日，原告与东方公司签署了编号为“1020190221000006GNMY”

的《国内贸易融资额度合同》（以下简称“《贸易融资合同》”），作为《授信合同》

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原告向东方公司提供不超过等值贰拾亿元整的国内贸易融

资总额度，具体业务种类包括国内信用证、买方融资以及其他国内贸易融资业务种类。 

原告与东方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6 日签署编号为“1020102311060127”的《最高

额综合授信合同》（以下合称“《授信合同》”），约定原告向东方公司提供敞口金

额壹拾捌亿零肆佰贰拾万元，授信总额叁拾亿元的授信额度，具体业务种类包括：流

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及国内信用证。 

随后，原告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以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形

式共计向东方公司发放融资款项。截止 2024年 10月 31日，融资余额 1,287,249,533.34

元。 

为保证《授信合同》项下形成的全部债权能得到清偿，股份公司、哈尔滨公司、

张宏伟、张显峰、刘辙作为保证人，分别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保证

合同》/《保证合同（个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上述四保证人自愿为《授信合同》

项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东方公司作为出质人与原告签订《最高额质押合

同》，东方公司以其持有的哈尔滨市元宝山陵园经营有限公司 40%股权为《授信合同》

项下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另东方公司作为出质人与原告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东

方公司以其持有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亿股股票为《授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质

押担保。 

合同履行过程中，东方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到期的 2,000 万元国内信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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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未足额偿还，构成根本违约。根据《授信合同》之约定，违约事项

发生后，原告有权宣布《授信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并要求各被告承担相应违约

责任。 

3、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一东方公司偿还原告贷款本金人民币 1,287,249,533.34 元以

及欠息 47,827,500.00 元、罚息 213,291.60 元、复利 1,594,103.62 元、违约金

2,369,906.67元（暂计至 2024年 10 月 31日，自 2024年 10月 3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的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开立国内信用

证申请书》及《银行承兑协议》约定的标准计算）； 

（2）依法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及被告六对被告一在上述第 1项

诉讼请求项下欠付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依法确认原告在质押担保范围内对被告一提供的其持有的被告三公司及东方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亿股股权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4）依法判令上述被告承担本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

等其他合理支出。 

上述金额共计 1,339,254,335.23 元。 

二、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公司为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在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贷款提供担保

本金余额 16.95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

人 

银行名

称 
贷款性质 到期日 

贷款（担保）本金余

额（万元） 
反担保情况 

东方集

团有限

公司 

盛京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北京

中关村

支行 

国内信用证 2024.7.31 19,800.00 

He Fu 

International 

Limited提供

反担保 

银行承兑汇票 2024.7.31 5,400.00 

国内信用证 2024.8.16 12,000.00 

国内信用证 2024.9.6 3,000.00 

国内信用证 2024.9.23 600.00 

国内信用证 2024.9.25 1,200.00 

流动资金贷款 2024.11.7 22,200.00 

流动资金贷款 2024.11.13 21,300.00 

流动资金贷款 2024.11.20 24,000.00 

流动资金贷款 2024.11.22 22,020.00 

流动资金贷款 2024.12.04 2,820.00 

流动资金贷款 2025.4.7 5,000.00 

流动资金贷款 2025.4.14 8,200.00 

流动资金贷款 2025.4.17 7,000.00 

流动资金贷款 2025.4.22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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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 169,540.00 /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已就逾期贷款及尚未到期贷款向辽宁省沈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详见本公告“一、诉讼基本情况”和“四、累计新增诉

讼、仲裁情况”。 

三、诉讼及担保逾期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影响以法院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公司为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存在反担保，如出现相关风险，公司将及时采取追

讨、诉讼等措施避免或者减少损失。 

公司已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启动预重整，预重整相

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根据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企业预重整案件工作指引

（试行）》相关规定，公司在预重整期间原则上不能个别清偿。公司将结合预重整沟

通协调机制，通过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化解相关风险。 

四、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新增诉讼涉及金额合计 20.68 亿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39%。情况如下： 

序号 
原告（申请

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号 案由 

涉及金额

（万元） 
案件阶段 

1 

盛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

支行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元宝山陵园经营有限

公司 

张宏伟 

张显峰 

刘辙 

He Fu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24）辽 01

民初 1499 号 

借款合

同纠纷 
57,840.68 一审 

2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厦门分行 

厦门银祥油脂有限公司 

厦门银祥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闽 0203

民初 29250 号 

借款合

同纠纷 
9,185.05 一审 

3 
福建漳龙集

团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闽 0602

民调 1968 号 

合同纠

纷 
3,321.31 一审 

4 
福建漳龙集

团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闽 0602

民调 1969 号 

合同纠

纷 
2,098.25 一审 

5 

盛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

支行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元宝山陵园经营有限

公司 

张宏伟 

张显峰 

刘辙 

He Fu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24）辽 01

民初 2059 号 

借款合

同纠纷 
133,925.43 一审 

6 其他单笔在 500 万元以下的小额诉讼、仲裁合计 38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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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06,753.01 / 

备注：上述部分涉案金额未考虑申请人主张的逾期利息、罚息、复利及相关诉讼费用等。 

五、其他风险提示 

1、公司已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启动预重整，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若重整失败，公

司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被实施破产清算并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可能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

在现有基础上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2、公司于 2024年 6月 18日提交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在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大额提取受限暨风险提示公告》，因东方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务公司”）流动性暂时趋紧，公司及子公司在东

方财务公司存款出现大额提取受限情形。截至 2024 年 6 月 17 日，公司及子公司在东

方财务公司存款余额 16.40 亿元、贷款余额 6.66 亿元。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

司及实际控制人张宏伟先生已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化解财务公司

相关风险的承诺函》，承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处置等方式支持东方财务公司化

解流动性资金不足问题，相关承诺将在未来 3-6 个月内完成。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0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存款大额提取受限风险化解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4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公司将继续督促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落实承诺，确保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

相关承诺履行的进展情况。 

3、公司于 2024年 6月 22日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46），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

调查工作，并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经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认定

的事实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

票可能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 

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和业务均正常开展，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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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

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月 20日 


